
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4 年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

贷款代偿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经学生本人申报、学院初审、

学校复核及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终审，现将审核结果通

报如下： 

一、2024年毕业生补偿代偿审核通过 389人，补偿代偿总金

额为人民币 9,961,112.00元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1）； 

二、2023 年毕业生补偿代偿复核新增通过 40 人，补偿代偿

总金额为人民币 1,034,575.00元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2）； 

三、2022 年毕业生第二次、2023 年毕业生第一次（含复核

新增）补偿代偿在职在岗确认通过 687人，补偿代偿总金额为人

民币 17,334,695.00元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3）。 

特此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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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1.2024年毕业生补偿代偿审核通过名单 

2.2023年毕业生补偿代偿复核新增通过名单 

3.2022 年毕业生第二次、2023 年毕业生第一次补偿

代偿在职在岗确认通过名单 

 

 

党委学工部 

2025年 4月 30日 

 


